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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四：彰化縣資賦優異特殊教育通報系統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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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系統操作 
 

1. 以「學校學務」

帳號密碼登入 

2. 點選「特教學

生」→「確認

個案」→「資

優類學生」 

3. 點選欲刪除學

生→「異動」 

通報系統操作 
 

由特教中心承辦

人員至通報網更

改學生安置型

態。 

通報系統操作 
 

1. 以「學校學

務」帳號密碼

登入 

2. 點選「待鑑定

學生」→「待

鑑定資優生」

→「新增資優

生」 


